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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 

「111年第4季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1年12月20日(二)16:00 

貳、會議地點：東監會議室 

叁、主席：蔡美燕委員                              紀錄：李宗洋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無(第2屆委員第1次會議)。 

陸、討論議題： 

議題一: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10條規定，由委員互

推一人為召集人，主持及召集爾後會議，提請委員推舉召集

人。 

決  議:先由蔡美燕委員繼續擔任召集人，任期中可經委員討論後更

換。 

議題二: 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第11條第3項規定，外

部視察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機關人員列席，並得就特定事項邀

請機關人員到場說明。為能夠即時答復委員提問，提請委員同

意該監秘書及科室主管於會議中列席。 

決  議:同意。 

議題三:東監自主監外作業辦理情形？ 

一、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工作安全相關保障如何保證？ 

二、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勞作金與在監作業者之差距？ 

三、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如何往返工作場所及機關？ 

四、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返家探視如何辦理？ 

  說  明：本季外部視察小組共提案1案，案由及該監說明如下： 

一、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工作安全相關保障如何保證？ 

(一) 合約要求雇主需為受刑人投保勞工保險,後因勞動部認

定受刑人身分,無勞保適用範圍,之後則請廠商依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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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內容為出工之受刑人投保新台幣二百萬以上商業保

險。 

(二) 東監為受刑人之刑罰執行機關，依法承擔所有監獄行

刑法及相關矯正法規之行政責任，如勞作金發放、全

民健康保險、補償金發放等責任。 

(三) 雇主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受

刑人執行乙方指派工作時，發生死亡、受傷或其他職

業災害時，雇主應依契約負擔賠償責任。 

二、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勞作金與在監作業者之差距？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之月薪以目前勞動部公布之基本薪資

(新台幣2萬5,260元)計算，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個人收入

高於監內一般作業工場勞務收入。 

109年7月15日修法後，依勞作金分配方式，自主監外作業

受刑人每月平均約有新台幣1萬800元勞作金收入 ,與目前

監內一般作業受刑人每月平均所得新台幣400元至500元差

距極大。 

【註：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每月個人收入：基本薪資新台

幣2萬5,260元，經計算分配，實際收入約新台幣10,800元，

一般作業受刑人每月每人平均收入約新台幣400~500元】 

三、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如何往返工作場所及機關？ 

由雇主派車接送或由自主監外作業者自行前往（交通工具

由自主監外作業者自行準備或由雇主提供）。 

四、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返家探視如何辦理？ 

(一) 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36條各款規定辦理。 

(二) 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符合前項各款規定，提出書面申

請，經審核通過，依排定返家探視時程，返家探視及

返監，返家探視每月以1次為限。 

(三) 返家探視期間應遵守返家探視應遵守事項，包括每日

應至探視地點轄區派出所報到及每日定時以通訊軟體

LINE向東監勤務中心回報。 

五、 謝謝說明，在座委員對本案議題及上述說明有無意見或問

題？ 

(一) 李昱燐委員：我想了解我們的受刑人去執行這個監外

作業的工作的時候，他的身份是適用勞基法的保障對

象嗎？還是準用？因為這個牽涉到他的工時與公安的

問題？ 

蘇科勳科長：這個我說明一下，自主監外作業開辦時，

是投勞保，約一年後，勞保局發現收容人不適用勞基

法，所以來函告知應全部退保，包括剛剛所提到的工

時的部分，因為身份的關係他們不在勞基法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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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後來才請自主監外協力單位以投保商業保險

(至少新台幣200萬元以上)的方式，來為收容人於作

業期間如果發生意外時的保障。 

李昱燐委員：所以他這個勞基法的規範的部分，只有

針對雇主的部分不是針對受刑人的部分。 

陳正松科長：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不適用勞基法，但

是我們有採納勞基法的相關規定，跟廠商簽訂契約。 

李昱燐委員：所以他們的作業規範是參考勞基法的一

部分的規範去訂定的，規範在他的契約裡面，但是跟

我們一般的受勞基法所保障的勞工身分不一樣？ 

蘇科勳科長：是的，不一樣。 

夏瑋瑄委員：那請問一下他們如果發生職災的時候，

那個保障？ 

蘇科勳科長：就以商業保險簽訂的契約內容為主。  

(二) 朱育萱委員：想請問一下就是在自主監外作業收容人

會有返家探視的這個處遇，基本上前提就是想要讓他

們可以跟家人維繫感情或者是有利於未來復歸社會。

我想要了解一下返家探視之後會有相關的心社人員可

以陪這些受刑人整理一下返家探視的經驗嗎？可以安

排一次晤談，聊一下就是回家的心情或是想法或者是

有沒有什麼挫折或是困難？ 

何建忠科長：跟委員報告，他們在返家探視之前，我

們的心社人員會先去跟他做一個輔導，除了了解他的

心情之外呢？也提醒他這個返家探視期間一些要遵守

的部分；同時我們相關科室也在他們放假的前一天，

一定會辦理一個返家探視前的一個說明會；就是再一

次的提醒返家探視在外期間要遵守的事項。那收假回

來以後，他有可能是晚上回來。隔天我們教誨師、心

社人員也會再去做一次了解，同時也鼓勵他們這一趟

的返家探視有遵守規定，希望繼續保持下去。所以這

個部分，我們都有在做，謝謝。 

陳正松科長：跟委員說明他們申請返家探視，最主要

的一個目的就是修復家庭關係。 

蔡美燕委員：我想委員的想法是透過每次返家經驗的

整理，然後看有沒有需要再提供一些協助或是一些修

正，有助於他跟家庭關係越來越好。 

朱育萱委員：是，因為我也在監所服務，我是外部的

講師，會接個別諮商跟團體輔導的案件，那在做這些

心理處遇的時候，有發現我們受刑人真的是很可愛，

很多心事都是放在心裡面，有時候又很怕自己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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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也講不太出來。所以會不會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們可

以回家，但其實跟家裡相處的一些相處的策略，或者

是在表達自己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困難或是困境？ 

那如果後續就是心社的人員或者是教誨師可以在他們

返家探視完之後來跟這些受刑人聊聊，或許可以加強

它們復歸社會的能力。 

那如果是像長刑期的他們可能就要去思考就是，我都

在裡面，那我有時候可以回家，那不是常常。那我可

以怎麼樣用新的角色或者是新的面相跟我的家人相處？

比較是往這個方向給予建議。 

夏瑋瑄委員：因為他們每一次回家，如果家中小孩子

隨著發展階段的不一樣，其實他們可能會在跟孩子相

處，會遇到一些問題，然後他們可能不太理解說，這

個年紀的孩子為什麼會是這樣，所以其實有時候真的

會有一些挫敗感，可是並沒有人可以跟他們討論，所

以就是可能到時候負責的心社人員是不是要針對這個

部分就是我們要多多做一些那個教育訓練。 

何建忠科長：謝謝委員的建議，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再

加強，再去強化，其實像長刑期，有些他們要回去，

可能在裡面已經待了十幾年，連外面交通的狀況，自

己都搞不清楚，像這個部分我們社工也會主動的告訴

他，你現在搭車的模式，或者現在外面手機的使用方

式等等，給他一些方向、一些建議，讓他至少出去不

要跟社會脫節的太嚴重，謝謝。 

陳正松科長：跟委員報告，我們確實觀察到有這樣的

情形，因為我們有一個收容人他刑期二十多年，關了

十幾年。第一次放假回去不會用手機，所以他連收假

要從花蓮回來都有點迷迷糊糊的。 

蔡美燕委員：我們大概有多少可以返家探視的收容人？ 

陳正松科長：每個月大概有7~10名，第1次最多有十

幾個。 

蔡美燕委員：所以針對這些人要再做個別輔導要耗費

蠻多時間及人力。不過我覺得朱育萱委員的重點我非

常支持，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好的經驗對他而言非常重

要，跟家人的溝通，從一個新的角色如何回去，不知

道有沒有可能做到這麼細膩？ 

陳正松科長：這個部分我們會紀錄起來，請教化科長

再提供給我們心社人員。 

蔡美燕委員：因為好多人連表達都很不習慣。如果讓

他們回去的時候跟家人的關係有一個好的經驗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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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滋養他。 

委員對於自主監外作業返家探視還有沒有甚麼想法？ 

(三) 卓育佐委員：關於第3點提到發生的職業災害的部分，

因為受刑人不屬與勞基法適用的對象。報告中第3點

提到發生職業災害時，雇主應參照勞基法負擔職業災

害相關責任，監方這邊是規範在雇主跟他的契約協議

裡面去彌補這一塊，還是他是直接直接參照勞基法去

負擔這個部分？ 

蘇科勳科長：機關與自主監外作業協力單位訂定契約

時，只有薪資部分比照政府公布的基本工資(最低)訂

定，職災部分如前述，就以商業保險簽訂的契約內容

為主。 

卓育佐委員：這個部分建議雇主應該是比照勞基法規

定。 

魏寬成科長：主席，各位委員。我在這裡補充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代理作業科長一段時間，那這個部分，

我們之前有修正過，其實受刑人被定性不是勞工，所

以不適用勞基法，那廠商跟我們之間，其實也不受勞

基法規範，所以這邊是僱主應該遵照契約內容。這個

契約裡面是有要求兩百萬保險，就是這樣而已。那其

他受刑人所遭受譬如說工傷的部分，監獄行刑法裡面

在作業的部分有一些傷害的規定，所以是依監獄行刑

法根據具體的狀況去給付。所以變成是廠商也不是依

據勞基法，受刑人也沒有勞基法適用。只是契約內我

們是要求廠商要投兩百萬的意外險，那其他就回到監

獄行刑法對受刑人作業傷害相關給付規定。 

卓育佐委員：這樣看起來其實蠻好的。但是今天發生

職災的時候，賠償範圍跟現實作業上發生職災這個的

狀況。這個保護的範圍是否相符？會不會說，因為不

適用勞基法，當自主作業發生這個職災的時候，他的

保障範圍沒有這麼全面？ 

魏寬成科長：確實沒有，因為當時我代理的時候請承

辦的作業導師去跟保險公司接洽。我們有請保險公司

設計一套商業契約，內容比照勞基法相關的職災的規

範，但是他們沒辦法設計出來。因為這樣沒有保險公

司願意承保。保險公司表示只能承保最簡單的，如果

說要比照這個勞基法規範比照下去他們沒辦法承保。

其實保險公司還是站在他們盈利的角度。 

卓育佐委員：如果真的依勞基法規範設計保費要很高。 

李昱燐委員：這個契約會不會因為不同的監所單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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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比如說今天貴監這個契約內容是這樣，那

其他縣市的矯正機關會不會不一樣？ 

魏寬成科長：不會的，因為其他平行單位作業科大概

都互相聯繫過、問過，契約都是兩百萬。比較不會發

生說有的四百萬，有的兩百萬這種情況，大概幾乎大

家都取一個均值大概兩百萬。 

(四) 李昱燐委員：他們出去工作會不會有所謂的工時超時

或違例的問題？因為勞基法最難搞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是站在我們監所的立場來詢問這個問題，希望保護

我們相關的承辦人員，萬一有受刑人針對這個問題來

發難？ 

魏寬成科長：工時問題在契約裡面有規定，我們是有

參照勞基法規定作為契約內容去要求廠商，但是至於

一例一休的部分，因為他們的受刑人本身還是屬於刑

法的執行對象，所以他們還是屬於強制作業的，但是

我們還是基於這個權利，保障上希望能夠有類似勞基

法對勞工的一個保障，所以在契約上也有特別去注意

這一點。 

陳正松科長：我們可能文字敘述不夠精確，所以我們

會再檢討修正。 

(五) 蔡美燕委員：所以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如何遴選？就

是他們要達到怎樣條件才可以被遴選為自主監外作業？ 

蘇科勳科長：法務部矯正署訂有遴選辦法，只要符合

法 資格者，就可以申請，再經機關審查後，上報法

務部矯正署核定。 

(六) 蔡美燕委員：各位有沒有臨時動議？自主監外作業是

最近新的政策，所以我們對這一塊比較陌生。 

魏寬成科長：這邊有一個建議，因為委員對矯正機關

內部狀況都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有一些重大矚目

的社會案件，譬如說，類似殺警案或外役監脫逃案件。

其實可以藉由這個事件來視察我們對這方面的作法是

如何？這樣作的好處是，因為發生像上述這些案件，

署裏長官也會要求我們做一些相關的防護或改善。那

如果有透過委員，其實委員就代表外面民眾來檢視我

們，再由我們在這個會議上再提出來說欸，我們會有

的作為或者我們遇到什麼困難，把它形成會議紀錄。 

對外界也是一個澄清，其實是我覺得會有一種比較正

面的一種回應。所以建議委員有時候如果看到社會上

有最近發生什麼樣的相關案件，就可以列入提案。 

蔡美燕委員：各位委員可以嗎？如果有相關的案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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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我們就提出來。 

(七) 蔡美燕委員：其實我也蠻好奇的，就是矯正機關如何

規範休假未歸的受刑人？ 

陳正松科長：向委員報告，其實明德外役監他們那時

候發生的這件殺警案的時候，矯正署都有發函給各單

位。做一個通報機制，就是說，這些收容人他們如果

逾假、逾時沒有回來，第一時間，在半個小時之內，

立刻打電話，向矯正署作通報。 

一個小時之內，我們必須在獄政系統裡面通報他所在

地的警察機關。用獄政系統通報完警察機關後還要用

電話跟他們再確認，另外我們還會直接打電話到受刑

人所在地的派出所向他們的說明。 

兩個小時以內，我們必須要把他的個人資料跟脫逃的

發生地點的人事時地物再通報給矯正署跟所在的地檢

署，然後再由地檢署在發動相關的通緝作為，交由警

察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執行。 

本監現在的管控做法是，在他們放假回去的第一時間，

就是到家之後必須用我們建立的返家探視受刑人 LINE

群組回報，他必須在返家探視期間都使用這個方式跟

我們聯繫，讓我們勤務中心這邊可以把它截圖下來確

認他們確實到家了，然後他們回報到家之後，必須再

到派出所去報到，然後在派出所也使用LINE回報，勤

務中心再把他截圖下來紀錄，確認他確實是回到住家，

有到派出所報到、有跟家人在一起。 

隔天的早上九點半以前他們必須要再回報1次，然後

再到派出所報到一次，晚上也是要再回報1次。 

最後1天返監前，上午需使用LINE做最後1次回報並且

再到派出所報到1次。 

派出所報到的部分，我們會發給每人一份返家探視證

明書，每次到派出所報到時必須交給派出所確認、核

章，然後回來的時候，必須要把這一個返家探視證明

書帶回繳交給我們，然後我們會確認他是不是都有按

時報到。 

他們在返家探視結束回來之前，也必須再打電話向勤

務中心回報他要從住家要返回機關了，勤務中心就會

去注意他返回的時間跟安全性、有沒有在時間內安全

的到達機關。 

返監之後，我們會再做一些安全檢查跟酒精的測試，

都沒有問題了，然後才可以返回舍房正常的作息。以

上跟各位委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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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蔡美燕委員：謝謝科長，說明很清楚。如果委員沒有

其他臨時動議，這次會議就到此結束。 

六、 同意結案並請貴監將本季外部視察報告陳報矯正署。 

決  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